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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将轴研科技对阜阳轴承债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（一）阜阳轴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阜阳轴承”）系洛阳轴研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轴研科技”）的全资子公司，近几年来，

阜阳轴承经营持续亏损，资产状况不断恶化，2016年底经审计的净资

产为-3,197万元，已资不抵债。 

截至2016年12月31日，轴研科技（包括除阜阳轴承外的其他全资

子公司）对阜阳轴承的债权为7,340.56万元，其中轴研科技本部对阜

阳轴承的债权为6,662.69万元，轴研科技全资子公司阜阳轴研轴承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阜阳轴研”）对阜阳轴承的债权为677.87万元。经

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，该债权的评估值为6,023.66万元，与原

值的比率为82.06%。 

为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与变现，合理控制资产减值风险，轴研科

技拟将上述对阜阳轴承的债权以评估值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进行

公开转让。洛阳市中侨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侨集

团”）意向以评估值受让该部分债权。 

如果该债权所获得的清偿额和政府将部分土地收益返还的金额

之和高于评估值（6,023.66万元），则差额部分支付给公司全资子公司

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。 

土地收储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关于政府拟收储公司全资



 

子公司轴研所26.66亩土地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—047）。 

与中侨集团的协议事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关于同洛阳市中侨

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7—049）。 

（二）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、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三）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

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拟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拟受让方简介 

公司名称：洛阳市中侨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力 

注册资本：20,000.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95 年 3 月 31 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3007191119404 

住所：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 2 号中侨集团大厦 

主营业务：房地产开发(凭有效资质证经营)、信息咨询；装饰装

修工程、建筑安装工程（不含特种设备）的施工；建筑材料、装饰材

料的批发零售。 

（二）中侨集团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
项 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

流动资产 63,663.85  

非流动资产资产 22,939.18  

资产总计 86,603.03  

流动负债 24,822.88  



 

非流动负责 8,293.70  

负债合计 33,116.58  

所有者权益 53,486.45  

项目 2016 年 

主营业务收入 11,537.42  

营业利润 5,440.78  

利润总额 5,440.41  

净利润 4,080.30 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拟转让债权概况 

基准日：2016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债权人 债务人 业务内容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（%） 

轴研科技 阜阳轴承 流动资产 6,662.69 5,467.40 -17.94 

阜阳轴研 阜阳轴承 流动资产 677.87 556.26 -17.94 

合计 阜阳轴承 流动资产 7,340.56 6,023.66 -17.94 

上述债权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、不

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。 

（二）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债权进行了评估，并出

具了《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阜阳轴承有限公司债

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联评报字[2017]第717号）及《阜阳轴研轴

承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阜阳轴承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

（中联评报字[2017]第718号）。 

四、转让方式和价格 

公司拟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轴研科技（包括除阜阳轴

承外的其他全资子公司）对阜阳轴承的债权，挂牌底价为评估价。 

中侨集团意向以评估值受让该部分债权。 



 

五、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目的和影响 

为控制阜阳轴承债权给公司业绩造成的风险，公司拟将该债权予

以转让。 

阜阳轴承7,340.56万元债权的评估值为6,023.66万元，如果该债权

以评估值转让，则评估值与账面值之间的差额1,316.90万元将形成当

期亏损，对当期业绩造成负面影响。 

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审计为准。 

2、履约能力分析 

中侨集团 2016 年资产负债率为 38.24%，资产负债率不高，经营

状况良好，具有向轴研科技支付款项的能力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．董事会决议。 

2．意向书、协议或合同。 

3．评估报告。 

 

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5 月 26 日 

 




